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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晚报讯 女子刘某与吴
某于2014年2月10日办理
结婚登记，2024 年 1 月离
婚。近日，刘某收到法院传
票，得知自己和前夫吴某一
起成了被告，原告要求他们
共同支付货款。已经离婚
了，刘某还要和前夫一起还
债吗？记者11日了解到，如
东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

吴某在某市场摆摊卖
菜，其从2022年起陆续在张
某处购买茭白，后期一直拖欠
货款。2023年10月10日，
吴某向张某出具欠条，承诺在
2023年10月30日前还清货
款，欠款人处签有刘某与吴某
的名字。为了讨要货款，张某
把吴某与刘某告到法院。

刘某辩称，其与张某之
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
于这笔债务并不知情。欠条
上的签名都是吴某写的，且
张某对此知情，故该笔债务
与她无关。

刘某所说的是否属实？
法院查明，2014年左右，吴
某开始从事茭白批发生意，
吴某的妻子刘某约从2015
年起在某市场登记做蔬菜生
意，而摊位的实际经营人正是
吴某。张某向吴某供应茭白，
刘某曾于2023年6月8日向
张某转账90000元，双方结
算剩余货款后，吴某向张某出
具欠条，在欠款人处签了自己
和妻子刘某的名字。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债
务发生于刘某、吴某二人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吴某将经
营所得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刘某亦向张某支付过货款，
且根据张某提供的证据能够
证明刘某登记为市场经营的
货主，应当认定刘某参与共
同生产经营。据此，法院认
定涉案债务为两被告的夫妻
共同债务，刘某应当与吴某
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通讯员陈佳卫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如今，不少超过
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由于经
济情况、个人劳动意愿等多重
因素，仍然选择继续提供劳动
获取报酬。当这些“超龄”劳动
者遭遇工伤时，谁来承担责任
呢？记者近日了解到，启东法
院审理了一起这样的案件。

2021年 11月，62岁的老
夏为了赚点养老钱，进入某建
筑公司承接的安置房施工工地
从事泥工和装卸工作。2022
年3月，老夏在工地驾驶三轮车
运水泥板时，车不慎侧翻，导致
其左胫腓骨骨折。老夏所受伤
害被认定为工伤，经鉴定为九
级伤残。经查，建筑公司未为

老夏缴纳工伤项目险。
老夏申请仲裁，要求建筑

公司支付相应的工伤赔偿款。
2024年5月，仲裁委裁决建筑
公司应向老夏支付停工留薪期
工资、医药费、住院伙食补助费、
护理费、交通费共计74295.58
元。建筑公司不服该裁决，诉
至法院。

启东法院经审理认为，用
人单位使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但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劳动者，在工作中受到事故伤
害，经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
为工伤的，应依照《工伤保险条
例》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
任。本案中，老夏受伤时虽已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其未享
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且
其因工受伤的事实有《认定工
伤决定书》及《劳动能力鉴定结
论通知书》予以证明，建筑公司
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承担工伤保
险责任。另，因建筑公司未在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时限内
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
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
遇等有关费用由建筑公司自行
负担。经核算，老夏的各项保
险待遇为停工留薪期工资、医
药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
费、交通费共计74295.58元，
法院予以支持。
通讯员魏爱慈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近日，启东公
路分中心巡查人员在沿江线
18K+500路段成功处置一
起大葱散落事件，及时消除
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当天下午，分中心工作
人员例行巡查至事发路段
时，发现路面散落大量新鲜
大葱，散落区域长达百米。
由于该路段车流量较大，过
往车辆为避让散落物紧急变

道，非常危险。发现险情后，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设置安全
警示标志，引导车辆有序通
行，同时联系养护应急班
组。10分钟后，养护人员抵
达现场展开处置，经过40分
钟作业，所有散落大葱被清
理完毕，路面恢复整洁通畅。

据了解，散落大葱疑似
运输车辆篷布固定不牢所致。
通讯员茅威 记者彭军君

晚报讯 超龄劳动者提出
辞职，却被老板拒付工资，在缺
少证据的情况下，能否维权成
功？记者近日了解到，启东法
院调解了一起超龄劳动者的劳
务合同纠纷，法官通过走访调
取证据和敦促履行，有力维护
了劳动者的权益。

62周岁的王某虽然已过
退休年龄，但还是想要打工赚
钱贴补家用。某日，他看到一
家饭店招聘服务员的信息，便
应聘到该饭店做服务员、洗碗

工。工作几天后，王某因生病
请假问题与饭店老板沈某发生
争议，提出辞职并要求支付工
资。沈某拒不支付，多次沟通
无果后，王某将沈某诉至启东
法院。

王某因年纪较大，无法完整
提供沈某欠付工资的证据，沈某
则对王某的工作时间、未付工资
金额均不认可。承办法官与王
某沟通后得知，该饭店附近有一
摄像头，王某在饭店工作期间倒
垃圾都要经过该处。随后，法官

立马前往相关地点调取材料。
开庭当日，承办法官对沈

某释法，告知其支付工资是法
定义务。在法官组织沟通后，
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由沈
某支付王某劳务费600元。

原以为案件已了结，但此
后王某给法官发来信息，称沈
某没有如约支付工资。法官当
即与沈某联系，向其详细说明
了拒不履行调解书的法律后
果。沈某当天付清了工资。
通讯员石春凤 记者王玮丽

前夫代签的欠条，前妻要一同还款吗？
法院：债务因夫妻共同经营产生，是共同债务

大葱撒了一路

启东公路及时处置保畅通

超龄劳动者辞职，老板拒付工资
法官走访取证为劳动者维权

62岁超龄劳动者工伤致残谁担责？
用人单位被判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